
107年新北市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申請人性別統計 

工務局公寓大廈管理科 

本府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係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9

條之 1及內政部營建署頒定「直轄市縣（市）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組織準則」

規定成立，本會自 101年成立運作以來，提供公寓大廈社區居民「先行政、後司法」途

徑，並基於公寓大廈相關法規及行政實務經驗給予兩造雙方專業意見及行政建議，以期

達成共識提昇居住品質。 

惟社區為人之集合，管理委員會為人之組織，在居住問題處理上，性別是否產生影

響，借由調處委員會申請人性別統計分析，看出性別在調處案件上是否以男性較為願意

出面協調，或是否女性在居住議題上較為願意以調處方式解決問題。本次統計從申請人

方面，自 107年 1月 1日起至 107年 8月 10日止，以自然人跟非自然人(管委會、公司)、

申請人為男性或女性，以及在實際出席調處會議三方面，男女所占人數及性別比例來進

行分析。 

一、 申請人─以「人」別分 

由於本會是調處公寓大廈爭議事件，爭議事件的產生可能是住戶與管理委員會之間、

建商與管理委員會之間或住戶與住戶之間，所以事件的主體可能是人、管理委員會或公

司，亦即可能是人與非人之間產生的爭議，以自然人與非自然人(含管委會、公司)區分，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8 月 10 日止，申請案共有 22 件，申請人總計共 22 人(含非自然

人) ，其中有 2 件以學校及建設公司的名義做為申請人來申請調處，其他 19 件的申請

人為自然人(如圖一)。 

 

圖一 調處公寓大廈爭議事件申請案件─依自然人及非自然人區分 

資料來源：工務局公寓大廈管理科 

備註：資料區間為 107年 1 月 1日至 107年 8 月 10日。 

  

22 
20 

2 
0

5

10

15

20

25

申請案件總數 自然人 非自然人 

人數 



二、 申請人─以「性別」分 

以申請書上申請「人」名義來計算，申請人總數共有 30 人，其中男女性別，男性

有 20 人，女性有 10 人（非自然人則以代表人來計算，例如管委會以主委、公司以代表

人的性別），男性占 67%，女性占 33%。(如圖二及圖三) 

 

圖二 調處公寓大廈爭議案件申請人─依性別區分 

 

圖三 調處公寓大廈爭議案件申請人性別百分比 

資料來源：工務局公寓大廈管理科 

備註：１.資料區間為 107年 1 月 1 日至 107年 8月 10 日。２.非自然人申請案件以代表人之性別計算。 

三、 實際出席調處會議的申請人─依「性別」分 

由於調處會議每月平均舉辦 2 至 3 次，每次皆在週四上午召開，屬一般人上班時間，

請假不易，實際出席者並不一定是申請人，通常為親屬、代理人或同社區的住戶。另外

因出席人數除了開會場地許可外並無硬性限制，是以每次與會的申請人可能為多人出席，

出席者性別也不一定與申請書上的申請人同性別，故實際出席調處會議之人數總計 44
人，其中男性計 28 人，女性計 16 人，男性比例占 64%，女性占 36%(如圖四及圖五)。
由圖可知，出席調處會議人數中男性超過半數，男性出席調處會議的比例偏高，顯示涉

居住議題方面男性參與度高過女性，也表示相較訴訟程序，男性偏好以調處方式解決問

題，對本會調處委員、調處方式及公信力有著高度肯定。 

 

圖四 調處會出席人數─依性別區分 

 

圖五 調處會出席人性別百分比 

資料來源：工務局公寓大廈管理科 

備註：資料區間為 107年 1 月 1日至 107年 8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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